
112學年第二學期輔仁大學 

「UCAN共通職能檢測」活動獎勵辦法 

感謝您參加輔仁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以下簡稱學務

處職輔組）所辦理之「UCAN共通職能檢測」活動。為維護參加者、
得獎人權益及辦理贈獎活動之公平性，特定訂本活動辦法。請詳閱

下列活動辦法，以避免爭議並供雙方遵循。 

活動辦法 於活動期間內參加「UCAN共通職能檢測」， 

     完成問卷填答，就有機會獲得活動獎項。 

活動期間 自113年2月1日起至113年3月17日止。 

活動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本學期未註冊之同學無參與資格)。 

活動獎項 1.填答抽好禮： 

 

 

 

     2.團體加碼獎：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及二年制)前15名 

              <班級填答率達70%以上>之填答者， 

            皆可獲得100元超商禮券。 

活動方式 1.凡於活動期間內完成填答者，即為活動參與當然成員。 

     2.「填答抽好禮」本校將以電腦/亂數方式隨機抽出得獎人。 

     3.「團體加碼獎」前15名<班級填答率達70%以上>之班級， 

      完成填答者皆可獲得100元超商禮券。 

     4.參加者若未提供或提供不實、錯誤之資料，而導致無法通 

      知獲獎訊息，獎項將往後遞補或重新抽出得獎人。若有 

      其他違反本活動辦法者，本校則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5.該活動依據個資法第8條告知個資使用，相關之個人資料 

      使用將僅限於獎項寄送及所得申報使用外，決不挪作用。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務必確認學校信件通知，或您填答 

      的聯絡資料。 

 

★頭 獎 IPHONE 15 手機一支  1名 

★第二獎 獎金2,000元 10名 

★第三獎 獎金1,000元 20名 

★第四獎 獎金 500 元 25名 



得獎及獎項發送 

1. 「填答抽好禮」113年3月17日問卷填答截止後，於3月20日前

隨機抽出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將於3月22日公告於職輔組官網，

並另以電子郵件(學號信箱)或電話方式通知得獎人。 

2. 「團體加碼獎」113年3月17日問卷填答截止後，職輔組確認

班級填答名單後，於113年3月22日前公布得獎名單於職輔組

官網，並另以電子郵件(學號信箱)或電話方式通知得獎人。 

3. 中獎者請務必於收到中獎通知後兩周內，於每周一至周五

09:00至16:00至舒德樓四樓職輔組進行領據簽領，以完成領獎

作業。領獎期限內未完成相關手續或領獎者，視同放棄得獎權

利。不接受本國稅法規定，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視為喪失

得獎資格，本校保有追回獎金、獎項之權利。 

4. 現金獎項則採匯款方式寄發，獲得現金獎項者，職輔組將以電

子郵件或電話方式通知，請中獎人於通知期限內，提供本人之

郵局存摺影本，如提供他行金融帳戶，需自付30元匯款手續費。

未於期限內完成匯款帳戶提供者，或提供非中獎本人之帳戶者，

視同放棄獎項，本校將重新抽出中獎者。 

5.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於本校年度所得獎項金額(價值)累計達新臺幣1,000元以上者，

將依法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除特別規定外，各類所得按給付額扣繳20%稅額，並須至出納

組辦理代扣稅款。本校採線上報稅，於每月10日進行上一月份

各類所得扣繳申報，申報作業完成不另行寄發紙本所得扣繳憑

單。得獎者同意依中華民國相關稅法規定繳納稅捐，並同意主

辦單位得依相關法令代扣(繳納)相關稅捐。 

6.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

本校之事由，致本活動參加者所寄出、填寫或登錄之資料有造

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本校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感謝您對本校「UCAN共通職能檢測」活動的支持，祝您幸運中獎！ 

 

輔仁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敬上 

注意事項 

1. 參加者不得以任何非法、欺騙、不實、不公平、不適當，或其

他技術性作弊方式取得參加或得獎資格，或從事任何干擾其他

參加者或本活動之情事，違反者係屬嚴重違反本辦法，本校有

權立即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本校得基於其裁量權全權判定

參加者是否有違反本辦法之情事。 

2. 得獎人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之任何稅捐係屬得獎人依稅法之規

定所須履行之義務，概與本校無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

者，概由得獎人自行向開徵機關提出申訴。相關稅賦法令請參

閱財政部國稅局網站。 

3. 獎品發放後如有遺失盜領或損毀，本校恕不補發。本年度獎項

禮券出自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如禮券有任何使用問題，請

逕洽禮券廠商。得獎人未於序號兌換截止日前進行兌換，視同

放棄兌換權利，本校仍依稅法規定進行所得申報程序。 

4. 本校保留全權處理任何未領獎項之權利，並保留以其他價值相

當之獎品替代本活動原公布獎項之權利，且無需通知或公布。

獎品無法兌換現金或其他獎項。 

5. 本校保留修改本辦法之權利，但會事先公布。參加活動者一旦

參加本活動，則表示同意接受本辦法之拘束。 


